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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所轄高級中等學校
o 高中職

o 進校

o 特教學校

 教育局
o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o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o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所轄高級中等學校



 預防及通報控管機制
o 建置通報系統

o 建置輔導三級預防策略

o 建立高關懷學生名單

 協尋與輔導機制
o 成立學校輔導小組

o 建置協尋運作機制

o 提供職涯輔導與職業訓練推薦機制



 當日未到校上課且未辦理請假手續，經連繫無著無法確定
原因之學生。

 未經請假且未到校上課超過3日以上之學生。

 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超過3日以上之學生（含新生已報到
未註冊者_學籍系統沒有資料，留校備查）。

 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超過3日以上之學生。

 休學或其他原因失學者（喪失學籍之學生）。

 中途離校復學之學生（追蹤輔導至穩定就學）。

(以上追蹤至18歲為止)





 申請導師帳號

 審查人(通報人員)審查帳號及設定權限

 系統登入
o 設定個人帳戶資料

o 查看最新消息

o 查看或更正已填報待通報案件

o 查看已通報待結案



 導師第一次進入系統時，請先點選「申請導師帳號」，如
下圖所示。



 進入申請畫面後，如下圖所示，選取服務的縣市、單位。
輸入欲申請的帳號後，點選「檢查帳號」，檢查帳號是否
有跟其他人重複，若無重複則進入下一步的填寫聯絡資料。



 填寫聯絡資料



 若審核通過，輸入申請的帳號及密碼，即可登入系統。



 進入後，核對申請的資料是否正確，並可進行修改密碼。



 點選上方的首頁後，最先出現為最新消息的欄位，為系統
給導師的最新訊息。



 學生缺曠課3日以上(含開學未註冊超過3日以上)

 學生辦理休學或轉(出或入)學

 以上情況學生未滿18歲



 要新增填報的學生資料，如下圖所示，按選上方功能表之
「填報」，再輸入學生身份證字號，確認出現要填報學生
的姓名後點選，並按選左上角「下一步」。



 請務必點選方框中之學生姓名，再按下一步，系統才能帶
出先前填報之學生資料。

注意：由於身分證字號會出現可能重複的狀況，請仔細確認學生姓名是否符合。



 若先前已通報過之學生，系統會帶出之前填報之基本資料。
若之前未填報過之學生，系統僅能帶出「學生姓名」、
「生日」等有學籍申報的資料。

學生基本資料欄位每一欄位皆是「必填」，若不知道的資料可忠實填寫「不
知道」或「不清楚」，但仍請填報人能盡量詳實填寫相關資訊，以利後續協
尋作業。



 填報學生生日以西元之出生年為主，若填報人輸入「國曆」
之出生年月日，系統會出現下列畫面之對話框，此時請按
「確定」，系統即會協助換算成西元的出生年。



 若填報人填寫之生日為正確的西元出生年，系統會出現下
列畫面之對話框，此時請按「取消」，系統即會維持正確
的西元出生年。



 若「戶籍地址」及「居住地址」是相同的，請輸入完「戶
籍地址」後，將滑鼠游標移至「居住地址」，即會出現
「同戶籍地址」，點選後即會帶入「戶籍地址」，無頇重
複登打。



 「監護人」及「緊急聯絡人」：若兩項皆為同一人，可點
選「同監護人資料」，則「緊急聯絡人」、「關係」及
「電話」等欄位會帶入您所填寫之「監護人」資料，且可
局部修改。



 依實施計畫規定在離校原因的五大因素中，一定要選一個
且只能一個「主要原因」



 列印

 校內公文流程

 校長核章之後由通報人員進行通報



 導師已填報學生狀況，但通報人員未審核通報，其案件數
及資料會在此欄顯示。

 若發現填報資料錯誤，點選下列圖示「報錯作廢」的資料
欄位，並重新填報。

 若填報後未即時列印出學生追蹤輔導紀錄表，可在此點選
「列印」即可將紀錄表印出送陳核。



 若組長已通報導師填報之案件，其資料會在此欄顯示。若
於「狀態」的欄位顯示「●」橘燈則代表待結案，若顯示
為「●」則代表已填報可結案。



 當被通報學生「已回學校穩定就學」或辦理「休/轉學」
等符合可結案條件，導師或其他填報人員可進行「協報」
作業，此為一協助主要通報人員掌握學生就學狀態之機制，
當填報人員協報後，通報學生之狀態即會呈現「綠燈」，
主要通報人員依據協報即可結案。



 請務必填寫「協報說明」後按「確定」



 填報人員「協報」後，表頭即會出現協報說明。是否列印
出紙本再送學校各單位簽核，依各校穩定就學輔導機制之
作法而定。



 核對帳號後，於密碼欄輸入欲設定的密碼。並輸入使用者的姓
名、電話、常用的email及備用的email ，也可以於說明欄輸入
自己的備忘錄。

 email欄位請詳細填寫，並於填寫後再核對一次。當導師或轉入
校如有填報、協報資訊時，系統會自動寄email提醒。



 於欄位中輸入使用單位的資訊



 主要通報人員可管理其他人員申請帳號資料及權限核定。
進入帳戶管理後，點選「編輯」，如下圖。



 於「狀態」欄點選「正常」，並依申請者身份給予權限勾選「教師權
限」或「一級主管權限」。

 若該帳號申請者已無頇進行填報或查詢資料等相關業務，可於帳號之
「狀態」設定「停用」，則該筆帳號即無法再進入系統

 輸入一組密碼後點選「確定」並通知導師更改之密碼。導師即可用重
新設定之密碼進入系統，進入系統後再到「設定」重新再變更密碼。

注意：為順利日後追蹤該筆學生資料之通報者，申請之帳號僅可「停用」不可刪除。



 「最新消息」類似系統公佈欄，一段時間後會自動消失，
不會因為已做「轉入登入」通報而消失。



 「已填報待通報案件」是指由導師或其他協助填報人填報
學生中途離校資料，此為校內初步填報，並未真正計算入
系統的紀錄之中，需由主要通報人再「通報」後才算完成
通報作業。字後數字是顯示目前待通報的案件數。



 左邊欄位為通報學生歷史資料，可分為「尚未通報案件」、
「已通報案件未結案」及「已結案案件」。點選每一通報日期，
右邊畫面即會顯示當時之通報資料，便利各校查詢該生之相關
中途離校通報記錄。



 通報後，是否要列印表格存檔由各校決定，惟不需再通報
紙本給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或計畫辦公室。



 符合可結案條件
o 學生無故缺曠課3日以上，日後學生返校就學，該生之通報案件即

可結案。

o 學生辦理休學之通報案件，日後學生辦理復學後，該生之通報案
件即可結案。

o 學生辦理轉學之通報案件，日後系統有訊息告知該生已轉入某校
時，該生之通報案件即可結案。

o 學生辦理自動退學之通報案件，請通報學生辦理自動退學後可立
即結案，但結案說明請述明學生辦理自動退學之原因。

o 學生轉學到非高中職體系（含國外學校），請通報該生轉學後可
立即結案，結案說明請填寫該生轉學至哪間學校即可。

o 學生辦理休學或其他原因失學，日後該生一直未回到學校就學或
喪失學籍之學生需追蹤至18歲為止。該生年滿18歲後尚未返校就
讀或辦理退學則由各校承辦人員決定是否結案。通報待結案





 結案



 待審核帳號（如下圖所示），點選之後會出現新的申請帳
號及數量，即可點選「審核」，進行導師的權限設定。



 若有學生轉學進入學校，請主要通報人一定要上網作「轉入登入」通
報，以利轉出校進行該生之結案作業。

 按選上方功能表之「轉入登入」後，視窗會出現下列圖示，為正確比
對學生轉學資料，請正確輸入「學生轉入年月」，不同轉入月份學生
名單請分開登入。

 輸入轉入學生身份證字號（ID），一行一個學生身份證字號，可鍵入
多個學生身份證字號（多筆資料一起匯入），完成後按選「確定」鍵。



 點選上方功能表之「查詢(字)」，選擇欲查詢的時間範圍，並
按選查詢，視窗即會出現下列圖示。按選欲查看的學生資料。
若查看欄出現如下圖示之「已滿18」的文字方塊，可以不再追
蹤，但若有需要依然可以正常結案或審查。



 若因資料過多欲縮小查詢的範圍，也可以輸入學生身分證
字號的方式做查詢。



 已通報待結案







 如欲將通報資料匯出，請點選「匯出EXCEL檔」【查詢
（字）及查詢（光）方法皆相同，本案以查詢（光）為
例) 】





 導師
o 填報

o 校內協報

 通報人員
o 通報

o 校際協報



 http://leaver.ncnu.edu.tw


